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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区政办〔2020〕16号 

 

 

2020  

 

 

区直属相关部门，相关金融机构： 

为不断增强金融业发展活力，提升民生事业服务水平，经区

政府研究决定，现将《2020 年度金东区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评

奖励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参照实施。 

 

 

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 年 6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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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 

 

 

为充分发挥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，鼓励我区金融

机构进一步加快金融创新，拓展融资渠道，扩大信贷总量，强化

对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保障，结合金东实际，特制定本考评

奖励办法。 

一、考评奖励对象 

本办法适用于在金东设立并正常经营超过一个完整会计年度

的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及地区性总部。主要分为三类： 

1.注册地在金东的有关市分行，统计该市分行在金东辖区内

所有支行数据(邮储银行金华分行、浙商银行金华分行、嘉兴银

行金华分行)； 

2.在金东设一级金东支行下辖二级支行的有关银行，统计整

个金东支行数据(工商银行金东支行、农业银行金东支行、中国

银行金东支行、金华银行金东支行、温州银行金东支行)； 

3.实行扁平化管理，在金东辖区内设多个平行二级支行的有

关银行，统计在金东辖区内所有支行数据(建设银行、成泰农商

银行、稠州商业银行)。 

二、考评奖励内容 

（一）考评内容 

本办法所指的考评，由考核与评优两部分组成，考评依据为

各金融机构市级分行提供的 2、5、8、11 月末的人民币贷款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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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。 

1.考核：由定量与定性两部分组成，其中定量考核占比 75%、

定性考核占比 25%。 

2.评优：综合各考核对象在定量、定性考核中的情况，评选

一批优秀单位。 

（二）考评结果运用 

1. 考核结果通报。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考评得分进行排名，

取一等奖 1 名，二等奖 2 名，三等奖 3 名，同时授予“支持地方

经济发展先进单位”荣誉。 

2. 专项资金奖励。对区金融机构的考核结果以资金奖励的

形式体现。区里共安排奖励资金 60 万元，按考核对象的考核情

况对排名前六位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兑现奖励,具体分配方案

由各单位自行制定。 

兑现奖金按如下方式分配：一等奖 16 万元，二等奖 10 万元，

三等奖 8 万元。  

3. 财政存款和存款开户激励。考核结果作为财政资金竞争性

存款和部门存款开户的参考依据，其中参与区财政资金存放招投

标的银行业金融机构，一等奖加 5 分、二等奖加 3 分、三等奖加

1 分。 

三、考评计分标准 

（一）定量考核（75 分） 

1.人民币贷款增速（2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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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各银行贷款增速四个季度的总得分排名计分（2、8 月

末得分各占 20%，5、11 月末得分占比 30%）。年度排名的第一

名得 20 分，第二名得 18 分，第三名得 16 分，第四名得 14 分，

第五名得 12 分，以下名次皆得 8 分。 

2. 政府性项目信贷（9 分） 

按照政府性项目贷款存量规模计分，由两个部分组成： 

（1）存量规模不低于上年同期规模得 2.5 分，如高（低）

于上年同期规模按相应比例加（减）分，最高 4.5 分，最低 0 分。 

（2）按存量规模排名，第一名得 4.5 分，第二名得 4 分，

第三名得 3.5 分，以下名次皆得 2 分，存量规模为 0 不得分。 

3. 小微企业信贷（18 分） 

按照小微企业贷款存量规模计分，由两个部分组成： 

（1）存量规模不低于上年同期规模得 6 分，如高（低）于

上年同期规模按相应比例加（减）分，最高 9 分，最低 0 分。 

（2）按存量规模排名，第一名得 9 分，第二名得 7.5 分，

第三名得 6 分，以下名次皆得 4 分，存量规模为 0 不得分。 

4. 制造业信贷（18 分） 

按照制造业信贷存量规模计分，由两个部分组成： 

（1）存量规模不低于上年同期规模得 6 分，如高（低）于

上年同期规模按相应比例加（减）分，最高 9 分，最低 0 分。 

（2）按存量规模排名，第一名得 9 分，第二名得 7.5 分，

第三名得 6 分，以下名次皆得 4 分，存量规模为 0 不得分。  

5. 上年度综合贡献度（1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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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金融机构全年对金东的综合贡献计分，第一名得 10 分，

第二名得 8 分，第三名得 6 分，第四名得 5 分，第五名得 3 分，

以下名次皆得 1 分，无综合贡献的得 0 分。  

（二）定性考核（25 分） 

定性考核围绕各金融机构金融工作创新及服务地方经济社

会发展、配合政府提升金融保障与服务质量等方面内容展开。 

1.各金融机构配合区有关主管部门开展工作情况，具体有：

安排人员到区有关部门挂职情况，及时向相关部门报送金融业务

数据及考核数据，积极向有关部门报送金融服务信息情况，最高

计 5 分。 

2.各金融机构服务经济社会情况，具体有：各金融机构参与

区政府组织的重大经济金融活动情况、对我区企业因临时生产经

营困难出现资金短缺问题的处置、执行落实地方政府相关协调会

议精神、不发生擅自抽减贷款等情况，最高计 5 分。 

3.各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工作情况。在推动知识产权质押

贷、无还本续贷、信用贷款、企业应收账款质押贷等融资方式创

新、融资成本让利、融资期限优化、产品独特性等方面措施到位，

成效突出的，酌情给分，根据区各金融机构实际开展的金融创新

项目及业务规模进行计分，最高计 5 分。 

4.各金融机构金融生态建设情况。做好金融生态、平安、反

洗钱等工作，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，规范金融托管帐户

的合法合规管理和风险排查工作，最高计 5 分。 

5.服务测评。由区级相关领导测评、区级有关部门与部分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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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企业服务测评组成，最高计 5 分。 

四、其他奖惩要求 

凡发生经济、刑事案件和重大金融风险责任事故的，定性指

标考核为零分。发生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被查处，或发生擅自

违规乱收费情况的，视情在 50%比例以内扣减定量考核奖金。在

考评工作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取消所有考核项目的奖励，并取

消评优资格。 

五、组织实施 

本办法实行年度考评制度，考评工作由区政府牵头组织，由

区府办、区金融办、区财政局等部门具体负责实施。 

本办法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 区委、人大常委会、政协办公室。 

  金华市金东区政府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18 日印发    


